
 

- 1 -  

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一○一年第二十週 

 
100年及101年1-4月結婚狀況統計                                內政部統計處 

◎ 101 年 1-4 月國人結婚登記對數共計 4 萬 9,558 對，較 100 年同期增加 852 對或增

1.7％，延續 99 年「幸福久久」、100 年「百年好合」之結婚熱潮，惟增加之勢已

明顯趨緩。 

◎ 101 年 1-4 月結婚登記對數中，新郎及新娘均為我國籍者占 85.7％，中外聯姻占

14.3％，較上年同期增加 0.2 個百分點，其中配偶為大陸港澳地區者占 63.1％最

多，為東南亞國籍者占 22.4％次之，其他國籍者占 14.5％居第三，國籍別構成比

仍與上年同期相當。 

◎ 100 年我國籍男、女性人口之初婚率為 36.9‰ 及 41.4‰ ，分別較 99 年增加 7.5 個

千分點及 9.0 個千分點，同創近 8 年新高；我國籍男、女性再婚率則為 26.0‰ 及

11.2‰ ，分別較 99 年略增 1.5 個千分點及 1.1 個千分點，亦創近 4 年新高。 

◎ 100 年平均初婚年齡新郎為 31.8 歲，新娘為 29.4 歲，新郎初婚年齡與 99 年相當，

新娘初婚年齡則增加 0.2 歲再創新高；同年平均再婚年齡新郎為 44.2 歲，新娘為

38.2 歲，均較 99 年微降。 

一、 101年1-4月結婚登記概況： 

(一) 結婚登記：我國98年結婚登記對數因孤鸞年降至11萬7千對，99年起景氣復甦與失業率

下降，且逢「99」有「幸福久久」之意，使結婚對數大幅回升，而民國100年適逢建國

百年及象徵「百年好合」，致結婚對數再增近2成，101年(龍年)1-4月結婚登記計4萬9,558

對，較100年同期續增1.75％。 

(二) 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101年1-4月結婚登記對數中雙方均為我國籍者4

萬2,491對占當期總結婚對數85.74％，中外聯姻7,067對占14.26％（較92年之最高峰減

少17.60個百分點），其中配偶為大陸港澳地區人民者計4,462對占63.14％，為東南亞

國籍者1,581對占22.37％，其他國籍者1,024對占14.49％；如依性別觀之，外籍新娘5,641

人占79.82％，高於外籍新郎之1,426人占20.18％。 

二、 我國初婚、再婚狀況及結婚年齡統計（以100年按發生日期統計之結婚對數分析）： 

（一） 初婚、再婚比率：100年結婚對數中，新娘初婚比率86.40％，高於新郎之85.34％計1.06

個百分點，其差距10年來減少5.45個百分點；若按國籍別觀察，新郎之初婚比率以東

南亞籍者占90.20％最多，我國籍者占85.33％次之，其他國籍者占85.17％居第三，大

陸港澳地區者占85.09％最少；新娘初婚比率以其他國籍者占93.17％最多，我國籍者

占87.09％次之，大陸港澳地區者占81.73％居第三，東南亞籍者占75.32％最少。 

（二） 結婚者平均年齡： 

1.100年新郎平均年齡為33.6歲較99年減少0.3歲、新娘為30.6歲則較99年增加0.1歲。 

2.按「新郎」國籍別觀察，以東南亞以外之其他國籍者37.5歲最高，大陸及港澳地區

者35.5歲次之，我國籍者33.5歲居第三；按「新娘」國籍觀察，以大陸及港澳地區

者31.8歲最高，東南亞以外之其他國籍者31.0歲次之，我國籍者30.6歲居第三，東

南亞國籍者28.2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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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對

占總結婚對

數比例(%)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東南亞

地區
其他地區

民國90年 46,202 27.10 26,516 281 17,512 1,893 3,400 42,802 170,515

民國91年 49,013 28.39 28,603 303 18,037 2,070 4,366 44,647 172,655

民國92年 54,634 31.86 34,685 306 17,351 2,292 6,001 48,633 171,483

民國93年 31,310 23.82 10,642 330 18,103 2,235 3,176 28,134 131,453

民國94年 28,427 20.14 14,258 361 11,454 2,354 3,139 25,288 141,140

民國95年 23,930 16.77 13,964 442 6,950 2,574 3,214 20,716 142,669

民國96年 24,700 18.29 14,721 425 6,952 2,602 3,141 21,559 135,041

民國97年 21,729 14.03 12,274 498 6,009 2,948 3,516 18,213 154,866

民國98年 21,914 18.71 12,796 498 5,696 2,924 3,673 18,241 117,099

民國99年 21,501 15.49 12,807 525 5,212 2,957 3,792 17,709 138,819

民國100年 21,516 13.01 12,800 663 4,887 3,166 4,090 17,426 165,327

民國100年

1-4月 6,849 14.06 4,173 186 1,495 995 1,275 5,574 48,706

民國101年

1-4月 7,067 14.26 4,238 224 1,581 1,024 1,426 5,641 49,558

較100年同期

增減(％)
3.18 ①0.20 1.56 20.43 5.75 2.91 11.84 1.20 1.75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附    註：①係為增減百分點。

表一、歷年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

年(月)別

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
按國籍(地區)分 按性別分

總結婚登

記對數

大陸、港澳地區 外國籍

男 女

 

（三） 按初婚再婚及新郎新娘年齡分： 

1.初婚：100年初婚者平均年齡，新郎為31.8歲、新娘為29.4歲，分別與99年相當及

增加0.2歲；新郎以30-34歲者5萬7,866人占41.02％最多，25-29歲者4萬6,130人占

32.70％次之；新娘以25-29歲者6萬2,620人占43.85％最多，30-34歲者4萬5,142人占

31.61％次之。 

2.再婚(含離婚及喪偶)：100年再婚者平均年齡新郎為44.2歲、新娘為38.2歲，分別與

99年減少0.4歲及0.2歲；新郎以35-39歲者4,858人占20.05％最多，40-44歲者4,520

人占18.65％次之；新娘年齡以30-34歲者5,850人占26.02％最多，35-39歲者4,482

人占19.93％次之。 

（四） 我國籍初婚率與再婚率：如就我國籍新郎及新娘之初婚、再婚人數統計，並以「15

歲以上未婚人口之初婚人數比率」稱為初婚率，以「已離婚或喪偶人口之再婚人數

比率」稱為再婚率，觀察結婚傾向，茲簡述如下： 

1.男性：100年男性人口初婚率為36.89‰ ，較99年增加7.55個千分點；再婚率為26.00

‰ ，較99年增加1.52個千分點。 

2.女性：100年女性人口初婚率為41.39‰ ，較99年增加9.03個千分點；再婚率11.21

‰ ，亦較99年增加1.09個千分點。 

3.兩性差異：近年來女性再婚率約為男性的4成，未滿30歲女性再婚率雖高於男性，

但35歲以上年齡組之離婚或喪偶女性再婚率則遠不及男性，且隨年歲之增加落差

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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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初婚 再婚 初婚 再婚 初婚 再婚

民國90年 86.51 13.49 83.26 16.74 89.77 10.23

民國91年 85.35 14.65 82.12 17.88 88.57 11.43

民國92年 83.58 16.42 80.06 19.94 87.09 12.91

民國93年 85.04 14.96 82.13 17.87 87.95 12.05

民國94年 86.41 13.59 84.39 15.61 88.42 11.58

民國95年 86.04 13.96 84.46 15.54 87.61 12.39

民國96年 85.56 14.44 83.81 16.19 87.31 12.69

民國97年 86.42 13.58 85.43 14.57 87.41 12.59

民國98年 83.52 16.48 82.05 17.95 84.98 15.02

民國99年 84.46 15.54 83.54 16.46 85.38 14.62

民國100年 85.87 14.13 85.34 14.66 86.40 13.60

較99年

增減百分點
1.41 -1.41 1.80 -1.80 1.02 -1.02

較90年

增減百分點
-0.65 0.65 2.08 -2.08 -3.37 3.37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總計 新郎 新娘

表三、歷年新郎新娘初婚及再婚結構比(按發生日期統計)

年別

結 婚 人 數   (人) 平均結婚年齡(歲)

合 計 初 婚 再 婚 合 計 初 婚 再 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90年 167,157 167,157 139,175 150,056 27,982 17,101 32.9 27.4 30.8 26.4 43.5 36.0

民國91年 173,343 173,343 142,347 153,533 30,996 19,810 33.4 27.9 31.0 26.8 44.3 36.3

民國92年 173,065 173,065 138,564 150,729 34,501 22,336 33.8 28.4 31.2 27.2 44.4 36.5

民國93年 129,274 129,274 106,178 113,700 23,096 15,574 33.0 28.0 30.7 26.9 43.3 36.4

民國94年 142,082 142,082 119,897 125,636 22,185 16,446 32.5 28.5 30.6 27.4 43.2 36.6

民國95年 142,799 142,799 120,613 125,113 22,186 17,686 32.6 29.0 30.7 27.8 43.2 36.9

民國96年 131,851 131,851 110,508 115,121 21,343 16,730 33.0 29.2 31.0 28.1 43.4 37.0

民國97年 148,425 148,425 126,798 129,732 21,627 18,693 32.9 29.5 31.1 28.4 43.5 37.4

民國98年 116,392 116,392 95,505 98,910 20,887 17,482 33.9 30.3 31.6 28.9 44.7 38.4

民國99年 133,822 133,822 111,797 114,251 22,025 19,571 33.9 30.5 31.8 29.2 44.6 38.4

民國100年 165,305 165,305 141,072 142,819 24,233 22,486 33.6 30.6 31.8 29.4 44.2 38.2

較99年

增減(%)
23.53 23.53 26.19 25.00 10.02 14.89 ①-0.3  ①0.1  ①0.0  ①0.2 ①-0.4 ①-0.2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1.平均結婚年齡係以五歲年齡組之組中點計算。

          2.表列平均結婚年齡數字係按實際數值計算，其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致增減數可能產生捨位誤差。

附　　註：①係指增減數。

年  別

表二、初婚與再婚人數及年齡統計(按發生日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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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133,822      133,822      111,797      114,251      22,025        19,571        

我國籍 130,014      116,308      108,460      99,593        21,554        16,715        

大陸(含港澳) 840             12,333        737             10,268        103             2,065          

東南亞國籍 554             4,666          502             3,893          52               773             

其他國籍 2,414          515             2,098          497             316             1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165,305      165,305      141,072      142,819      24,233        22,486        

我國籍 161,133      147,886      137,492      128,792      23,641        19,094        

大陸(含港澳) 1,046          12,483        890             10,202        156             2,281          

東南亞國籍 551             4,336          497             3,266          54               1,070          

其他國籍 2,575          600             2,193          559             382             41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100年

表四、新郎新娘人數－按初婚、再婚及國籍別分(按發生日期統計)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99年

單位：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33.9 30.5 31.8 29.2 44.6 38.4

我國籍 33.8 30.5 31.7 29.2 44.6 38.4

大陸(含港澳) 34.2 31.6 32.8 29.9 44.0 40.2

東南亞國籍 32.6 27.6 32.0 26.9 38.6 31.5

其他國籍 37.5 30.2 35.7 29.8 49.5 43.6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33.6 30.6 31.8 29.4 44.2 38.2

我國籍 33.5 30.6 31.7 29.4 44.2 38.3

大陸(含港澳) 35.5 31.8 33.9 29.9 44.2 40.1

東南亞國籍 32.6 28.2 32.0 27.1 38.1 31.4

其他國籍 37.5 31.0 35.4 30.3 49.0 40.4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國籍別

民國100年

表五、新郎新娘平均年齡-按初婚、再婚及國籍別分(按發生日期統計)

總計 初婚 再婚國籍別

民國99年

總計 初婚 再婚

 

 

 

 

 

 

 

 

 

 

 

 

 

 

 

 

 

 

 

 

 

 

 

 

 

 

 

 

 

 

 

 

 

 

 

 

 

 

 

 

 



 

- 5 -  

單位：‰

初婚率 再婚率 初婚率 再婚率

民國93年 30.12 33.83 30.99 10.73

民國94年 33.67 30.76 36.32 10.88

民國95年 33.43 29.20 36.91 11.34

民國96年 30.22 26.69 32.68 10.04

民國97年 34.38 25.93 38.26 10.87

民國98年 25.32 24.09 27.57 9.43

民國99年 29.34 24.48 32.36 10.12

民國100年 36.89 26.00 41.39 11.21

較99年

增減千分點
7.55 1.52 9.03 1.09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1.初婚率為每千位年中可婚(15歲以上)之未婚男、女人口之初婚人數。

　　　　　2.再婚率為每千位年中離婚及喪偶男、女人口之再婚人數。

　　　　　3.本表初婚率與再婚率之分子、分母均以本國籍人口計算，亦即已剔除外籍配偶等。

          4.表列數字係按實際數值計算，其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致增減數可能產生捨位誤差。

表六、歷年本國籍可婚人口之初婚率及再婚率(按發生日期統計)

年別
男性 女性

單位：‰

總計 26.00 11.21

15-19歲 37.74 97.90

20-24歲 71.38 107.84

25-29歲 70.78 84.42

30-34歲 67.25 62.95

35-39歲 56.46 35.66

40-44歲 38.79 17.96

45-49歲 27.16 10.97

50-54歲 21.61 7.21

55-59歲 16.77 4.13

60-64歲 12.67 2.06

65歲以上 5.33 0.30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說　　明：1.再婚率為每千位年中離婚及喪偶男、女人口之再婚人數。

          2.本表再婚率之分子、分母均以本國籍人口計算，亦即已剔除外籍配偶等。

年齡別

表七、100年本國籍人口之再婚率 - 按年齡別分(按發生日期統計)

男性 女性

 

 

 

 

 

 

 

 

 

 

 

 

 

 

 

 

 

 

 

 

 

 

 

 

 

 

 

 

 

 

 

 

 

 

 


